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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70    证券简称：众和股份     公告编码：2012-047 

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一、情况概述 

2012 年 9 月 15 日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厦门市黄

岩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黄岩贸易”）签订了《关于厦门市帛石贸易有限公

司之增资合同》，合同约定由公司单方向厦门市帛石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厦

门帛石”）增资 32,000 万元，从而持有厦门帛石 66.67%股权。 

本次交易对方黄岩贸易实际控制人为陈建山先生，其持有黄岩贸易 99.5%股

权。 

公司股东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君合集团”，现持有本公司

7.75%股权）之控股股东为厦门君合兴业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君合兴业”），

君合兴业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建宁先生，其持有君合兴业 95%股权。根据“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10.1.5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：（一）

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自然人”，陈建宁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。 

经询问及求证陈建山及陈建宁，该二人为堂兄弟关系。 

二、相关说明 

1、陈建宁控制的君合集团未向公司委派董事、监事，对本次交易事项的动

议、讨论、决策未发挥作用（君合集团已做出承诺，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公

司与黄岩贸易签订的关于厦门帛石之增资合同的议案时放弃表决权），对公司与

陈建山控制的黄岩贸易之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影响，不会造成公司对陈建山、黄岩

贸易产生利益倾斜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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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及 10.1.5 关于关联方的界定，陈建山先生

不构成公司关然自然人，其控制的黄岩贸易亦不构成公司关联法人。 

3、除了本次交易，公司与陈建山及黄岩贸易没有其它业务往来，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4、除了已披露交易事项，公司与陈建宁及君合集团没有其它业务往来。 

5、公司实际控制人许金和及许建成与陈建山、黄岩贸易、厦门帛石之间无

资金往来、股权代持、委托管理等情形，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许金和与陈建宁之间

存在个人资金往来情形（2010 年度许金和与陈建宁之间发生个人往来款累计不

超过 80 万元，均已结清；2011 年度陈建宁向许金和个人借款 2500 万元作为企

业经营资金，截止本公告日陈建宁已还清借款；2012 年以来许金和与陈建宁之

间没有发生资金往来），除此之外，许金和、许建成与陈建宁不存在其它资金往

来、股权代持、委托管理等情形，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君合集团承诺函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二年十月十日 




